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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068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6,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4.56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4,640

万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7,9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16,740 万元。已由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分别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100.60 万元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5,639.4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2011）中勤验字第 07047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初余额           191,357,093.41  

     减：本年度投入金额         108,511,479.18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加：利息收入（扣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2,284,350.51  

理财产品累计赎回金额（华夏收回）            6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145,129,964.7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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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石

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于2010年10月19日经公司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1年9月2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2011年8月18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石家庄开发区支行等七家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9月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宝应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11月9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桥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分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全资子公司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宝应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

议约定严格履行，不存在违反协议条款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截止 2015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存款方式 账户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活期存款 23,109,1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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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 活期存款 12,915.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支行 
活期存款 3,478,956.70 

定期存款 16,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活期存款 12,545,053.70 

定期存款 20,00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活期存款 4,340,128.64 

定期存款 60,394,5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活期存款 3,062,778.19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石家庄开发区支行 活期存款 2,071,213.37 

中国工商银行宝应县支行 活期存款 115,242.94 

合计   145,129,964.7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岭医药研究院暨院士

工作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专利中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企业信息化平台建

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68,923.71万元。 

2012年3月1日，公司发布公告，使用超募资金合作开发一类创新药物，以超募资

金9,800万元支付合作开发项目新药上市前的各阶段研发资金； 

2012年3月30日，公司发布公告，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软胶囊车间项目，总投

资估算为9,361.00万元； 

2012年9月6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使用超募资金4,980.21万元投资建设“中药

材野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014年8月20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含利息）16,179

万元和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6,824.94万元（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决定使用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万元和合作开发一类新药项目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5,000万元共计12,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5年6月30日，各项目资金投入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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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总额 本报告期实际投入 累计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小计  168,923.71  6,727.99 144,429.73 

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17,200.00           3,486.19   98,940.75  

以岭医药研究院暨院士工作站（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36,973.71  2099.1 33478.8 

专利中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9,677.00   391.31   6,859.62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5,073.00   751.39   5,150.56  

超募资金项目小计 76,944.15 2,497.94 70,018.73 

软胶囊车间 9,361.00  126.47   9,004.28  

合作开发一类创新药物 9,800.00  1,091.26   3,231.30  

对子公司增资 2,800.00     2,800.00  

中药材野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4,980.21  1,280.21   4,980.21  

补充流动资金 50,002.94     50,002.94  

合计 245,867.86 9,225.93 214,448.46 

备注：截至报告期末，以银行承兑汇票预先投入尚未置换金额合计 249.69 万元，该金额已于

2015 年 7 月完成置换。 

（二）本年度募投项目投资情况 

1、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前处理车间、中药提取车间、制剂车

间已通过 GMP 认证，前处理车间和提取车间已投入使用，缓解了公司药材前处理和

提取能力不足的瓶颈；扬州水蛭养殖基地已按计划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成为公司水

蛭原料的主要供应基地，对保障水蛭原料供应、稳定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以岭医药研究院暨院士工作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以岭院士工作站机构设置和实验室建设基本完成，搭建完成了

中药创新研发系列技术平台、化学药研发技术平台以及创新药研发公共技术平台，新

药研发和循证医学再评价项目按计划推进，新药研发项目已取得一个新药证书，两个

申报生产，三个结束临床准备申报生产；连花清瘟胶囊和参松养心胶囊的大品种二次

开发项目已完成。 

3、专利中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根据营销业务需要，公司分别在安徽、

广东、湖北、辽宁、山东、云南、重庆等省市进行了办事处房产购置，结合目前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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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的房屋租赁现状，有效的改善了业务推广人员的办公环境，大大提升了专利中药

的营销网络覆盖率，已基本满足公司现有及未来几年内销售队伍扩张的需要。 

4、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募集资金已按计划全部投入。完成了公司中心机房整体改

造、核心路由和交换机的更换、办公区域无线覆盖、异地容灾项目部署；成功上线了

覆盖营销（CRM）、网上电商、行政（OA、邮箱）、人事（EHR）、财务（EAS）、预

算（TM1）、研发（项目管理、中央随机数据库管理）、生产（追溯系统、库存管理）、

安全（网络监控）、决策支持（BI）等领域的近 20 个信息系统项目的建设，公司信息

化水平由初级应用阶段迈入了集成应用阶段，协助规范了财务、实验室数据、业务数

据管理、商销业务数据管理，大幅提升和优化了公司内部协同办公效率，提升了公司

人力资源系统化管理能力，提高了公司决策分析能力。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1 年 9 月 2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对募

投项目之一的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之水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式进行调

整，原实施方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建造办公

楼、车间、仓库等，调整为由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向扬州东林家纺制品有限公

司购置生产厂房、办公楼、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支付转让资金 750 万元，

支付相应税费约 60 万元。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购买资产交付之后对其进

行一系列项目改造，改造费用预算约为 154 万元。 

2015 年上半年度未有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 188,084.71 万元（含新增投资项目），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0,380.26 万元。 

2011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

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0,380.26 万元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公司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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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决议以及意见，2011 年 8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出了前期投入的自筹资

金 10,380.26万元。本次置换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2011）

中勤审字第 08254 号《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和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以及意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完成上述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

资金对流动资金的暂时性补充。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募投项

目节余资金（含利息）16,179 万元和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6,824.94 万元（以资金

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

机构中信证券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以及意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完成上述募投项目节余

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对流动资金的永久性补充。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5,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2 年 2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合作开发一类创新药物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800 万元合作开发一类

新药。同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8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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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软胶囊车间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361 万元投资

建设年产 5 亿粒的软胶囊车间项目。 

2012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的议案》，决

定使用超募资金 4,980.21 万元投资建设“中药材野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01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募投项

目节余资金（含利息）16,179 万元和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6,824.94 万元（以资金

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专利中药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和合作开发一类新药项目的部分闲置超

募资金 5,000 万元共计 12,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

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决定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2013 年 3 月 16 日，公司就上述事项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

行理财产品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期末，无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除以上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外，剩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合计 68,808.87 万元（其中 249.69 万元为 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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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募集资金专户置换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变更，也无对外转让等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

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08 月 24 日 



11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否 117,200 117,200 3,486.19 98,940.75 84.42% 

2015 年 09

月 30 日 
751.7   

2.以岭医药研究院暨院士工

作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否 36,973.71 36,973.71 2,099.1 33,478.8 90.55%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专利中药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否 9,677 9,677 391.31 6,859.62 70.89% 

2015 年 12

月 31 日 
   

4.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否 5,073 5,073 751.39 5,150.56 101.53%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68,923.71 168,923.71 6,727.99 144,429.73 -- -- 751.7 -- -- 

超募资金投向 

5.合作开发一类创新药物  9,800 9,800 1,091.26 3,231.3 32.97%     

6.软胶囊车间  9,361 9,361 126.47 9,004.28 96.19%     

7.对子公司增资  2,800 2,800  2,800 100.00%     

8. 中药材野生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 
 4,980.21 4,980.21 1,280.21 4,980.21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50,002.94 50,002.94  50,002.94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76,944.15 76,944.15 2,497.94 70,018.73 -- --  -- -- 

合计 -- 245,867.86 245,867.86 9,225.93 214,448.46 -- -- 751.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前处理车间、中药提取车间、制剂车间已通过 GMP 认证，前处理车间

和提取车间已投入使用，缓解了公司药材前处理和提取能力不足的瓶颈；扬州水蛭养殖基地已按计划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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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司水蛭原料的主要供应基地，对保障水蛭原料供应、稳定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岭医药研究院暨院士工作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以岭院士工作站机构设置和实验室建设基本完成，搭建完成了中

药创新研发系列技术平台、化学药研发技术平台以及创新药研发公共技术平台，新药研发和循证医学再评价项目按计划推进，

新药研发项目已取得一个新药证书，两个申报生产，三个结束临床准备申报生产；连花清瘟胶囊和参松养心胶囊的大品种二

次开发项目已完成。 

专利中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根据营销业务需要，公司分别在安徽、广东、湖北、辽宁、山东、云南、

重庆等省市进行了办事处房产购置，结合目前其它各省的房屋租赁现状，有效的改善了业务推广人员的办公环境，大大提升

了专利中药的营销网络覆盖率，已基本满足公司现有及未来几年内销售队伍扩张的需要。 

信息化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已按计划全部投入。完成了公司中心机房整体改造、核心路由和交换机的更换、办公区域无

线覆盖、异地容灾项目部署；成功上线了覆盖营销（CRM）、网上电商、行政（OA、邮箱）、人事（EHR）、财务（EAS）、预

算（TM1）、研发（项目管理、中央随机数据库管理）、生产（追溯系统、库存管理）、安全（网络监控）、决策支持（BI）等

领域的近 20 个信息系统项目的建设，公司信息化水平由初级应用阶段迈入了集成应用阶段，协助规范了财务、实验室数据、

业务数据管理、商销业务数据管理，大幅提升和优化了公司内部协同办公效率，提升了公司人力资源系统化管理能力，提高

了公司决策分析能力。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适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4,6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5,639.40 万元，超募资金为 46,715.69 万元。 

201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2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合作开发一类创新药物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800 万元合作开发一类新药。同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8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201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软胶囊车间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361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5 亿粒的软胶囊车间项目。 

2012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施“中药材野

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4,980.21 万元投资建设“中药材野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01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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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含利息）16,179 万元和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6,824.94 万元（以资金

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和合作开发一类新药项目的部分闲

置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共计 12,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水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式进行调整，原实施方式为扬州水蛭使用

募集资金建造办公楼、车间、仓库等，调整为扬州水蛭向扬州东林家纺制品有限公司购置生产厂房、办公楼、土地使用权及

相关配套设施等，支付转让资金 750 万元，支付相应税费约 60 万元，扬州水蛭还将在购买资产交付之后对其进行一系列项目

改造，费用预算约为 154 万元。除此之外，水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由扬州水蛭按计划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适用 

截止 2011 年 8 月 12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 10,380.26 万元。2011 年 8 月，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380.26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适用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使用专利中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适用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含利息）16,179 万元（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

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除以上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外，剩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截止报告期末，公

司累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合计 68,808.87 万元（其中，249.69 万元为 2015 年 7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

置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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